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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成立以来，秉承“诚信、思远、敬业、进取”的企业文化，华诚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近 400 名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华诚律师事务所、华诚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等多个实体在内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华诚的高品质服务理念以及全方
位服务范围，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服务时，将华诚作为首
选。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享有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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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国最早提供涉外法律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香港、哈尔滨、兰
州、烟台、广州、芝加哥、东京等地设有分所或办公室。

二十多年来，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企业运营与管理、权利
商业化与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
与认可。华诚以客户商业利益为本，在文化娱乐产业、奢侈品业、
高科技行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
而作为最早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
之一，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质管理，严守一流涉外事务
所之风骨与水准。

华诚被钱伯斯、Legal 500 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
机构评为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外，华诚还获得“全国
优秀律师事务所”、“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上
海市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上海市合同信用 AAA 等级企业”、
“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管理人”等资质与称号。

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和兰州设有分公司。华诚专利
代理业务涵盖化学、生物、医药、机械、电子、通信、光学、物理、
外观设计、检索、专利有效性分析、侵权分析、无效宣告请求、诉
讼、专利咨询等，并为此建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
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
案件。

此外，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
时效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
其统计数据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也可提供
委托人用于专利申请的分析和评价。

华诚律师事务所简介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介

成 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269 号 27 栋 20 层 2001 号
电 话：+86-13398190635



本 期 目 录

华诚动态
华诚三位合伙人律师入选首批上海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名录…………………… 4
华诚入选上海市徐汇区第一批商业秘密保护示范站…………………………………………… 4

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
信安标委就智能手机预装应用程序基本安全要求征意………………………………………… 5
信标委就《智能移动终端未成年人保护通用规范》征求意见………………………………… 5
信安标委就《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数据分类分级要求》征意 ………………………………… 6
国家网信办就修改《网络安全法》征求意见…………………………………………………… 6
三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7

金融与证券
证监会就修订《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征求意见………………………………………… 8
四部门联合发布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 8

企业合规
国资委公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  ……………………………………………………… 9

法律声明
◆ 本刊只提供一般性情况介绍，而不提供针对特定案例的正式的法律意见。
◆ 本刊选取、总结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版权局及其他官方机构发布的官方公告、新闻及其他公开文件。
◆ 本刊已注明前述官方公告、新闻及其他公开文件的出处和来源。



第 4页
华 诚 动 态

华诚三位合伙人律师入选首批上海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名录

日前，由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指导，
中国（上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上海分中心）主办，上海市
闵行区知识产权协会承办，长三角知识产权发展联盟、上海市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服务基地
联合协办的 "2022·中国上海 ' 一带一路 ' 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暨上海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库
成立仪式 " 在上海虹桥丽宝广场隆重举行。

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一批上海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名录宣布仪式。来自各相关企业、
境内外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单位等共计 58 名专家入选首批专家名录。华诚所合伙人张黎明律师、
黄剑国律师和陶海荣律师荣列首批专家名录。

华诚入选上海市徐汇区第一批商业秘密保护示范站

近日，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定了第一批徐
汇区商业秘密保护示范站的名单，华诚所荣幸作为
首批唯一一家入选的律师事务所，获颁示范站铭牌。

近三十年来，华诚律师事务所在知识产权领域
深耕法律服务，积极提供和拓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及
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服务，熟悉该领域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企业需求。长期以来，华诚通过
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依托丰富和优质的专业经验，
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包括知识产权申请、管理、转移

转化及争端解决在内的全方位服务内容。特别是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中商业秘密管理与保护，华
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实务案例，结合政策、法律的变化，为企业定制商业秘密保护策略和制度，针
对商业秘密争议解决出具方案和采取行动，成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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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

信安标委就智能手机预装应用程序基本安全要求征意

2022 年 10 月 10 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出《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手机预装应用
程序基本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于 12 月 8 日。

《征求意见稿》重点解决智能手机预装应用程序不可卸载数量多、卸载难；过度索权、默认授权、
隐蔽收集个人信息；智能手机生产企业缺乏对第三方预装应用程序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审核
管理等问题。《征求意见稿》给出了智能手机预装应用程序的基本安全要求，包括安全技术要求和
安全管理要求。前者包括可卸载要求、安全功能及保障要求、个人信息安全要求等，其中可卸载要
求包括可卸载范围、不可卸载预装应用程序要求、卸载安全要求。

（来源：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标委就《智能移动终端未成年人保护通用规范》征求意见

2022 年 9 月 27 日，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智能移动终端未成年人保护通用规
范（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集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11 月 30 日。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智能移动终端中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应具备的功能和性能技术要求，
以及测试试验方法。其适用于指导智能移动终端（包括智能移动通信终端、平板式计算机）未成年
人保护模式的设计和开发。《征求意见稿》规定，智能移动终端的未成年保护功能技术要求包括基
本要求和扩展要求。其中，基本要求涵盖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使用时长管控、应用管理、流量管理、
支付管理、内容管控、使用统计、视力保护和听力保护等内容。

（来源：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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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标委就《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数据分类分级要求》征意

2022 年 9 月 15 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数据分类分级要
求（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11 月 13 日。

《征求意见稿》给出了数据分类分级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数据分类分级基本原则、数据分类框
架和方法、数据分级框架和方法等。其适用于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参考制定本行业本领域的
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也适用于各地方、各部门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同时还可为数据处理者
进行数据分类分级提供参考。《征求意见稿》提出，根据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
一旦遭到泄露、篡改、破坏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数据从高到低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级别。

（来源：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国家网信办就修改《网络安全法》征求意见

2022 年 9 月 15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
决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目前已截止。

《征求意见稿》旨在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新实施的法律之间衔接协调，完善
法律责任制度，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相关修改包括：一是完善违反网络运行安全一般规定的法律
责任制度。二是修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法律责任制度。三是调整网络信息安全法律责任
制度。四是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制度。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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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2022 年 9 月 9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三部门联合发出《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
定》（下称《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信
息内容审核、生态治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管理制度。《规定》强调，互
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遵守优化推送内容生态、强化互联网信息服务资质管理、规范新
闻信息推送、科学设定推送内容占比、健全推送内容审核流程、强化用户权益保障、合理算法设置、
规范广告推送、杜绝恶意引流等九个方面具体要求。《规定》特别提出，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许可的，不得弹窗推送新闻信息等。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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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证券

证监会就修订《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征求意见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征求意见稿）》（下
称《征求意见稿》）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11 月 13 日。

《征求意见稿》修订内容如下：一是优化上市公司回购条件。二是放宽新上市公司回购实施条
件。三是进一步明确回购与再融资交叉时的限制区间。四是优化禁止回购窗口期的规定。《征求意
见稿》将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回购触发条件之一，由“连续 20 个交易日内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 30%”调整为“连续 20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
25%”。

（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部门联合发布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

2022 年 9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
例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称，四部门联合选编“马某田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案”等
5 件证券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供办案时参考借鉴。此次发布的 5 个典型案例涉及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内幕交易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
证券犯罪，涵盖了资本市场常见多发犯罪和近年增多的新型犯罪，反映了当前证券犯罪的特点、趋势，
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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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公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

2022 年 9 月 19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下称《办
法》），自 10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席合规官，不新增领导岗位和职数，由总法律顾问
兼任，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合规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指导所属单位加强合规管理。
《办法》要求，中央企业应当将合规审查作为必经程序嵌入经营管理流程，重大决策事项的合规审
查意见应当由首席合规官签字，对决策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业务及职能部门、合规管理部
门依据职责权限完善审查标准、流程、重点等，定期对审查情况开展后评估。《办法》还强调，中
央企业应当对在履职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发现而未发现违规问题，或者发现违规问题存
在失职渎职行为，给企业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人员开展责任追究。

（来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